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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人民政府 
行政复议决定书 

［2018］常行复第 023 号 

申请人：某公司。 

被申请人：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 

第三人：卢某某、吴某某。 

申请人某公司不服被申请人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作出的常人社工认字［2017］第 30115 号认定工伤决定

书，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

法受理。2018 年 4 月 18 日追加卢某某、吴某某为本案第三

人。本案现已复议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被申请人作出的常人社工认字［2017］第

30115 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有误，对吴某甲死亡不应认定为工

伤，请求予以撤销。 

申请人称：吴某甲为申请人公司员工，被安排在怀德苑

北门保安岗工作。据怀德苑保安同事反映吴某甲工作期间身

体并无异样，平时怀德苑北门岗保安都是在北门边上的厕所

或者巡逻时在怀德苑小区内部厕所上厕所 。2017 年 2 月 9

日 15 时左右，吴某甲外出离开怀德苑北门保安门岗， 15 时

30 分左右路人发现吴某甲晕倒在怀德苑斜对面民生银行南

侧公共厕所，后经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同日 16

时 20 分被确认死亡。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依据《工伤保险

条例》第十五条第（一）项规定认定吴某甲的死亡为视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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伤，申请人对此不服，理由如下：第一，吴某甲死亡地点并

不在合理的工作区域范围内，也没有证据证明吴某甲被发现

死亡地点在小区外公共厕所就代表吴某甲是为了解决正常

生理需求，死亡地点和解决生理需求没有必然联系。第二，

申请人在工伤认定过程中及一审已经提供了视频资料和证

人证言，证明吴某甲值班门岗旁边的洗衣店可以上厕所，而

且平时吴某甲值班门岗的员工都是到洗衣店上厕所的，小区

内部的厕所与吴某甲晕倒的公共厕所相比，还要近一些。因

此，吴某甲到小区外的公共厕所如厕明显不符合常理。第三，

被申请人对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五条第（一）项中工作时

间和工作地点超范围扩大解释，申请人不能接受。按照这样

解释，员工只要是在工作时间，不管任何地点突发疾病 48

小时死亡均能视同工伤，这明显违背立法本意。立法本意是

要与员工的工作相联系，吴某甲在岗位工作时间并没有任何

突发疾病征兆，吴某甲离开工作岗位也无他人知道其上厕所

或者做其他事情，无法证明吴某甲突疾病与工作相关联，吴

某甲在公共厕所死亡并不能代表工作地点的延伸。第四，江

苏省其他城市的案例对于此类视同工伤的情形，必须是工作

时间和工作地点中突发疾病 48 小时内死亡，也就是说工作

时间和工作地点发病作为突发疾病的时间和地点的起算点，

否则不能按照视同工伤来认定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常人

社工认字［2017］第 30115 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有误，应予以

撤销。 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本机关具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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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案的管辖权。某公司在常州市范围内进行工商登记，该单

位的社会保险统筹地区在常州市市区，该单位在法定时间内

向本机关提交吴某甲的工伤认定申请。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

第五条、第十七条规定，本机关对该案具有工伤认定管辖权。

二、认定程序合法。2017 年 2 月 20 日，某公司提交了吴某

甲的工伤认定申请，当日本机关依法受理。2017 年 3 月 24

日，本机关作出常人社工认字（不认）［2017］第 30115 号

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向双方进行了送达。吴某甲亲属卢某

某不服本机关作出的《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，提起了行政

复议和诉讼，2018 年 1 月 19 日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

（2017）苏 04 行终 321 号行政判决书，判决撤销本机关作

出的的常人社工认字（不认）［2017］第 30115 号不予认定

工伤决定。本机关于 2018 年 3 月 14 日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

定（常人社工认字［2017］第 30115 号），并依法送达各方

当事人。三、认定的事实和证据。吴某甲被单位安排在常州

怀德苑小区从事秩序维护员工作，2017 年 2 月 9 日 15 时左

右，吴某甲在怀德苑小区当班期间至小区外公共厕所如厕

时，被路人发现晕倒在厕所内，后经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抢

救无效于当天 16 时 20 分确认死亡。相关证据材料有：工伤

认定申请表，劳动合同，钟楼分局怀德桥派出所出具的情况

说明，单位出具的情况说明，卢某某、吴某某签名的收条，

事故点附近线路图、事故点附近图片打印件，会议记录，卢

某某出具的事发经过，吴某某提供的情况说明，病历资料，

常州市人社局对徐某某、贺某某做的调查笔录，钟楼区人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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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对贺某某、恽某某、徐某某所做的调查笔录。四、法律适

用。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五条第（一）项规定的工伤

情形，可以视同为工伤。综上所述，我局根据《工伤保险条

例》第十五条第（一）项规定作出的常人社工认字［2017］

第 30115 号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适用依据正

确、程序合法。请求维持我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。 

第三人未提交书面答复意见。 

经审理查明：第三人卢某某系吴某甲之妻，吴某某系吴

某甲之子。吴某甲系申请人员工，被派驻在怀德苑小区从事

该小区内执勤巡逻和北门岗的秩序维护工作。2017 年 2 月 9

日 15 时左右，吴某甲在怀德苑小区上班期间至小区外马路

对面的公共厕所如厕，后被路人发现晕倒在厕所内，经常州

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无效，于当日 16 时 20 分被确认死亡，

死亡原因为心跳呼吸骤停。2017 年 2 月 20 日，申请人向被

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，被申请人当日受理。2017 年 2 月

28 日、3 月 1日，钟楼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分别对申请

人员工恽某某、徐某某进行调查，并制作工伤认定调查笔录。

2017 年 3 月 24 日，被申请人对徐某某、贺某某进行调查，

并制作工伤认定调查笔录。同日，被申请人作出常人社工认

字（不认）[2017]第 30115 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，认定吴

某甲的情形，不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五条视同工伤的

情形，决定不予视同工伤，并依法送达。第三人不服提起了

行政复议和诉讼。2018 年 1 月 19 日，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
作出（2017）苏 04 行终 321 号行政判决书，撤销被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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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2017 年 3 月 24 日作出的常人社工认字（不认）［2017］

第 30115 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，并责令其于判决生效之日

起六十日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。2018 年 3 月 14 日，被

申请作出常人社工认字［2017］第 30115 号认定工伤决定书，

认定吴某甲的死亡事故，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五条第

（一）项之规定，决定视同工伤，并依法送达。 

上述事实，有下列证据证明：1、申请人营业执照副本；

2、工伤认定申请表、吴某甲身份证复印件；3、劳动合同、

钟楼分局怀德桥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、申请人出具的情况

说明、收条、事故点附近线路图、事故点附近图片打印件、

会议记录；4、卢某某出具的事发经过、吴某某提供的情况

说明；5、病历资料、死亡证明；6、常人社工认（受）[2017]

第 30115 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；7、对徐

某某、贺某某、恽某某的工伤认定调查笔录；8、常人社工

认字（不认）[2017]第 30115 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

回证；9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17）苏 04 行终 321 号行

政判决书；10、常人社工认字[2017]第 30115 号认定工伤决

定书及送达回证。 

本机关认为：一、被申请人具有对辖区内的工伤进行认

定的法定职权。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县级

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

内的工伤保险工作。”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：“职工发生事故

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、鉴定为职业病，所

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、鉴定为职业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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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日起 30 日内，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

定申请。遇有特殊情况，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，申请

时限可以适当延长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的社会保险统筹地区

在常州市市区，根据上述规定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请工伤

认定，被申请人对该案具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及管辖权。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适

用依据正确。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

规定：“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视同工伤：（一）在工作时

间和工作岗位，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

效死亡的。”本案现有证据显示，事发当天吴某甲在怀德苑

小区内负责执勤巡逻和北门岗的秩序维护工作，虽然吴某甲

选择的厕所不在其执勤巡逻的小区范围内，但由于小区内设

置的厕所离吴某甲的工作岗位较远，吴某甲在工作时间内，

就近选择厕所解决正常生理需要符合常理。吴某甲虽从事保

安工作，但其在工作期间上厕所，是为维持持续、有效的工

作所必需的，与正常工作密不可分，吴某甲在厕所突发疾病

可以视为是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。本案经过了行政复议和

诉讼，并经生效的法院终审判决予以确认，被申请人依据上

述规定认定吴某甲的死亡事故属于视同工伤，作出视同工伤

认定决定适用依据正确。三、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

程序合法。被申请人在生效的终审判决规定的时限内作出认

定工伤决定并依法送达双方当事人，程序合法。综上所述，

被申请人作出的常人社工认字[2017]第 30115 号认定工伤决

定书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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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

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 

维持被申请人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3

月 14 日作出的常人社工认字[2017]第 30115 号认定工伤决

定书。 

申请人、第三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，可以自收到行政复

议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

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州市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 月 21 日 


